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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4/2021_2022__E5_B1_B1_

E8_A5_BF07_E5_B9_c67_214907.htm 关于做好2007年度全国一

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建设局（建

委），各设计单位： 根据人事部办公厅《2007年度专业技术

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划》和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《关

于做好2007年度全国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注建[2007]1号）精神，就做好我省一、

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及有关事宜安排通知如下

： 一、考试组织工作 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

由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组织实施，考点全部设置在太原市。

报名资格审查等工作由省建设厅负责，各市建设局（建委）

负责当地的考试的报名资格初审工作。 二、报名方式及程序 

本次考试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进行。 报考程序是： 1、考生

本人认真填写《资格考试报名表》； 2、资格报名表中工作

单位审核意见一栏，由报考人所在单位在个人申报基础上，

负责对其基本情况、设计经历及职业道德签署具体审核意见

； 3、各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首次报考人的申报材料、参

考资格原件进行审查，并将全部报考人员进行汇总后，统一

报山西省建设厅行政审批中心。 三、报名需提供的材料： 1

、《资格考试报名表》一式两份； 2、学历、学位、进修培

训证明和反映执业道德的证明材料原件（附复印件一份）；

3、不具备规定学历报考的，应按照报考条件的规定提供反映

设计业绩的设计文件（蓝图）； 4、一寸近期免冠同底版照

片四张（报名表各粘贴二张，一张用于准考证，一张资格证



备用。各单位将职工的照片粘贴到A4纸上，背面和下方均注

姓名）； 5、本人的《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》

或完成700个单元实践训练的其他证明材料。 四、报名时间 

各市受理时间：3月12日3月16日 省建设厅和省人事考试中心

受理时间：3月19日-21日 请各市建设局（建委）将本地区报

考人员所考科目进行汇总，连同报名表、申报材料一并报山

西省行政审批中心进行资格终审后，到山西省人事考试中心

办理报名手续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山西省人事考试中心受理地

点设在中心办事大厅(水工大厦五层)。 五、考试时间 各科目

考试时间见“2007年度全国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科

目时间表”（附件四）。 准考证于5月8日起开始发放，请各

市建设局（建委）到省人事考试中心办事大厅领取。 六、报

考条件： （一） 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首次报考条件： 1

、专业、学历及工作时间要求： ①本文附件二所列学位或学

历毕业人员按该表要求执行； ②不具备本文附件二所规定学

历的申请报名考试的人员应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满15年且具备

下列条件之一： a、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，完成民用

建筑设计三级及以上项目四项（全过程设计），其中二级以

上项目不少于一项。 b、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，完

成其他类型建筑设计中型及以上项目四项（全过程设计），

其中大型项目或特种建筑项目不少于一项。 说明：“民用建

筑设计”、“其他类型建筑设计”等级的划分参见国家物价

局、建设部《关于发布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通知

》（[1992]价费字375号）及《工程设计收费标准（1992年修

订本）》中的工程等级划分。 2、职业实践要求： 按照一级

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标准，申请报名考试人员应完成不少



于700个单元的职业实践训练。报考人员应提供本人的《一级

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》或其他证明材料。 （二）二

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首次报考条件： 1、专业、学历及工

作时间按本文附件三要求执行； 2、具备助理建筑师、助理

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并从事建筑设计或相关业务3年（

含3年）以上人员； 3、不具备本文附件三所规定学历的申请

报名考试人员应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满13年且应具备下列条件

之一： ①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，完成民用建筑设计

四级以上项目（全过程设计），其中三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

项； ②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，完成其他类型建筑设

计小型及以上项目四项（全过程设计），其中中型项目不少

于一项。 七、收费标准 根据国家计委办公厅《关于调整注册

建筑师、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、注册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计

办价格[2000]299号）文件规定，收取报名费、考务费等，具

体如下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